
中共淄博市委办 公 室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博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委、 人民政府， 高新区工委、 管委会， 经济开发区工 

委、 管委会， 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工委、 管委会， 各大企

业， 各高等院校， 市委各部委， 市政府各部门， 各人民团

体， 军分区：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已经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审议并报市委、 市政府



























面的法律、 法规、 规章和方针政策。 研究制定城市管理领域

安全生产工作意见和措施， 指导、 监督市政、 环境卫生、 园

林绿化、 户外广告等城市管理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 制定城

市管理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参与城市管理领域

生产安全事故救援工作。 负责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 组织

编制全市城市管理领域科技发展计划， 指导重大科技项目攻

关、 成果推广和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引进、交流工作。

机关党委。 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党的建设和群团工作。

第五条 市城市管理局机关行政编制45名。 设局长1

名， 副局长3名； 正科级领导职数14名（含机关党委专职

副书记1名）、 副科级领导职数10名。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 职责 和编

制事项另行规定。

第七条 本规定具体解释工作由中共淄博市委办公室、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会同中共淄博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承担， 其调整由中共淄博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

照规定程序办理。

第八条 本规定自2019年3月28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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